台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  教師請假單
	職    別
（打勾填寫）
	□專任教師   □教師兼導師
□教師兼行政 □教官 □進修部專導(含兼任教師)
	姓名
	

	員工編號
	H
	假 別
	
	事 由
	

	請假期間
	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午    時
至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午    時
	計      日

	導師代理人
	(請假一天以上
由訓育/生教組填寫)
	兼行政代理人
	

	單位組長
	
	單位主任
	

	進修部
生輔訓育組長
	
	進修部
主  任
	

	進修部
教學註冊組長
	
	
	

	訓育組長
	
	學務主任
	

	生教組長
	
	國中部主任
	

	國教組長
	
	
	

	課務組長
	
	教務主任
	

	教學組長
	
	
	

	人事主任
	
	校    長
	



	       星  期
節  次      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附  註

	日        校
	早讀
	
	
	
	
	
	一、請假請事先填妥假單，並在表格內註明授課班級，以便調代課。(如欲請假前一天才臨時提出申請，請務必先電話告知教務處教學組或課務組以便調代課)
二、事由請詳細填寫，若有證明請附文件。
三、請假流程
(一)兼導師：
  學務處→教務處 →人事室→校長
(二)兼行政：
  單位主管→教務處→人事室→校長
(三)未兼行政及導師：
  教務處→人事室→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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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請分娩假、流產、陪產或三日以上病假應檢具醫生證明；喪假、公假及公差假應檢具相關證明。請假人              簽章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